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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扮靓平安法治乌海”系列报道——

善意司法激活营商环境“一池水”
对涉案企业，不是一办了之，而是帮助

堵塞漏洞；对企业涉案人员，不是一味打
击，而是督促合规经营。

企业合规改革以来，乌海市检察机关
不是就案办案，而是着眼企业长远发展，下
好企业帮扶“一盘棋”，并针对涉案企业管
理漏洞制发合规检察意见书，引导企业提
高防控意识，坚持守法经营，让企业行得
稳、走得远。

企业合规改革以来，乌海市检察机关
不是机械办案，而是找准企业发展瓶颈，激
活营商环境“一池水”，并针对企业涉案人
员犯罪情节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引导
企业驶入法治轨道，推进依法治企，让企业
经营好、发展好。

不让企业偏离法治轨道，不让企业负
重前行，乌海市检察机关为护航社会经济
健康发展进行了一次有益尝试。

防风险 下好企业合规“一盘棋”
“案件的发生，不仅侵犯了社会公共利

益，而且影响了你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商业
信誉，不利于公司健康长远发展……”面对
涉案企业存在的各种经营管理风险，刘鹏
杰认真地制作着合规检察意见书。

2018 年 5 月 3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利某矿业、蒙某矿业在未办理草原征占用
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超出排渣场地，擅自向
天然牧草地排放渣土。经鉴定，非法占用
草原面积共计235.26亩。

刘鹏杰是海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在办理这起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
过程中，他依法对“因案致病”而陷入僵局
的涉案企业开展企业合规，并针对涉案企
业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帮助企业顺利走出
困境，走向正轨。

作为乌海地区企业合规第一案，该案
的成功办理，拉开了乌海涉案企业合规改
革的帷幕。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指：检察机关对
于办理的涉企刑事案件，在依法作出不批
准逮捕、不起诉决定或者根据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的同时，针对企
业涉嫌具体犯罪，督促企业作出合规承诺，
并积极整改落实，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

企业合规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防

范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
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2022
年，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在我国全
面推开后，乌海市检察机关主动作为，积极
推进，强化制度建设，严格办案规范，全力
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乌海是一座基础雄厚的产业之城，矿
产资源富集，工业基础厚实，要素配套齐
全，是我国重要的煤焦化工、氯碱化工生产
基地。截至 2022 年 12 月，乌海共有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198家。

为了依法推进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
作，有效惩治、预防企业违法犯罪，乌海市
检察机关建立健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
督评估机制，印发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
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实施办法（试
行）》，建立了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
估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一旦启动涉案企
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第三方机制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会同负责办理案件的人
民检察院，从名录库中分类随机选取人员，
组成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
按照第三方机制程序开展企业合规审查。

今年 3 月，乌海市检察机关开展了“促
进企业合规改革统一行动”专项活动。在
专项活动期间，检察机关对 2022 年以来未

办结的涉企案件进行了全面梳理排查，并
逐案建立工作台账，逐案审查分析是否符
合合规条件。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严把企
业合规案件质量，充分挖掘案件背后的行
业监管漏洞和社会治理问题，不断促进个
案合规向行业合规延伸。

今年上半年，乌海市检察机关消灭了
企业合规案件空白点。

堵漏洞 激活营商环境“一池水”
“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虽

然检察机关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但让我深
刻反思，并引以为戒。”在张某看来，企业合
规改革不仅为自己带来了认识上的转变，
而且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张某是利某矿业的负责人，2021 年 12
月，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他与涉案企
业利某矿业、蒙某矿业被移送至海南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我们发现，涉案
企业存在环保意识缺乏、法律意识缺乏、内
控机制缺乏，以及风险防控意识淡薄等问
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始
终存在隐患。”刘鹏杰说。

在对涉案企业实地走访调研后，检察
人员全面了解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现状。

2022 年 4 月，在综合全案情节的基础上，海
南区检察院充分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依
法制发了合规检察意见书。

针对涉案企业存在经营管理风险，检
察机关建议：强化企业合规经营意识；完善
风险管理内控机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此外，检察机关邀请公安、国土、林草
等部门专家代表组成第三方评估小组，对
涉案企业制定的合规经营计划书进行了评
估审查，提出了改进完善意见；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担任听证员，邀请
公安机关和自然资源部门代表参加了公开
听证会，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案件发生后，利某矿业、蒙某矿业积极
配合，全面整改，严格处理污染物，及时进
行渣台连片治理工程，同时，对受损生态环
境进行了修复。

张某是涉案企业的“元老级”职工，属于
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
的影响。案发后，他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
认罚。同时，企业愿意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以前，我们法律意识淡薄，一味蛮干、
硬干，造成了严重的法律后果。”2022 年 4
月，海南区检察院对涉案企业和张某作出
不起诉决定后，他说，企业想良性发展，必
须要合法经营。现在，企业管理人员转变
观念，提高认识，经常组织培训，学习法律
知识，了解国家政策。

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后，涉案企业以案
为鉴，转变思路，一跃成为行业的典范。据
了解，目前，涉案企业正在打造自治区绿色
矿山示范点，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通过法律程序，倒逼企业主动作为，案
件的成功办理，达到了诉讼目的，促进了企
业发展，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

检察机关将适用企业合规与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相结合，督促涉案企业承担
环境治理责任，促进企业合规改革，破解了
企业的困局，从源头上解决了企业的难
题。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向好，企业经营
越来越规范，发展势头越来越有力。

企业合规，有效防止了涉案企业“因案
致病”，明显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动力。

（梁瑞虹）

兴安盟委政法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政
法工作大局，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
在调查研究中将群众的“点滴小事”作为政
法工作的“头等大事”，对发现的“小题”不

“小看”，“小事”不“小瞧”，始终突出问题导
向、坚持唯实求真、加强成果转化，让调查研
究在推动平安兴安、法治兴安建设中发挥实
效。

置“小”于“大”精准把脉
日前，兴安盟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宋鸿

信为机关党员干部作题为《牢记总书记嘱
托，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党课，对机关党员
干部要在实践中倾听群众所想所急所盼，在
调查研究中听民情、暖民心、纾民怨、解民忧
等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要求在开展调
查研究时要置“小”于“大”，把群众的“小事”
当作自己的“要事”。

“车辆后视镜隔几天就会被贴满印着二
维码的小广告，这事有没有人管？”“隔壁新
开的 KTV 营业到很晚，噪音很大，夏天也要
关窗户睡觉！”“每次下雨，小区里的积水多
到可以‘看海’……”日前，兴安盟政法志愿
服务队“百日实践活动”在乌兰浩特市天骄
街道办事处福安社区现场办公，吸引了众多
市民“围观”。

盟委政法委通过精准研判和分析各社

区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制定解决措施，
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做到“精准把脉”，用心体会群
众的难处，将发现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
确，并加以分析和思考，进而不断提出新思
路、新办法、新举措。

找对路子、放下架子、扑下身子、迈开步
子……兴安盟政法志愿服务队在乌兰浩特
市每个街道均建立了一份《民生需求清单》，
按时间顺序在每个街道办事处设立现场办
公点、设置公共信箱，截至目前，累计 280 余
名政法志愿服务队员已开展现场办公 11
场，服务群众 430 余人，收集和解决民生需
求93条。

以“小”见“大”刨根问底
盟委政法委机关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

工作中以“小”见“大”，坚持问题导向，对发
现的问题不回避敷衍、不退缩绕行，敢负责、
勇担当，动真格、用实功，用刨根问底的态
度，做解决问题的实绩。

“越是深入调研，就越心明眼亮，越感到
肩上担子很重”“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
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由微到明的
调查，由表及里的研究于我个人而言是本领
的提升、业务的成长”“不见本质不罢休、不
获 全 胜 不 收 兵 ！”“ 刨 根 问 底 才 能 出 实
招”……在具体工作中，盟委政法委机关干

部总结出了发自内心的调研体会。
小者不审，不敢言大。对于调查研究发

现的问题症结，兴安盟委政法委不仅“刨出
根”，还要“带出泥”，将各种原因摸清摸透，
找准“小事”产生的根源，同时，盟委政法委
加强学习交流，提高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
能力，主动将调研发现的“小问题”放在全盟
经济发展大局中思考，认真研究其中的客观
规律，努力提高调查研究的精确性。

为了做好调查研究“后半篇文章”，盟委
政法委把握“小切口、大视角”，先后推动形
成《法治政府建设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相
关问题研究》《浅析司法建设对商标权保护
优化营商环境的作用》等调研文章 3 篇，推
动《兴安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研究》等
理论文章发表，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
问题、改进工作、服务群众的实际举措。

从“小”到“大”持续发力
调查研究是一项长期工作，不是走过

场、讲面子，而是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盟委政法委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中注重从

“小”到“大”、科学部署、持续发力，坚持把小
事办实、急事办妥、难事办成，探索“加减乘
除”工作法，真正将调查研究引向深入。

在调研力度上做“加法”，践行“知行合
一”。盟委政法委对调研发现的问题进行科
学系统梳理、冷静比较分析，找准问题根源，

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思路、金钥匙，让调查研
究为解决问题服务。

在调研形式上做“减法”，避免“走马观
花”。盟委政法委采取“四不两直”等形式调
研，直奔现场、直抵一线，让问题发现在一
线，方案研究在一线，难题解决在一线，作风
转变在一线，防止调研流于浅表。

在调研成果上做“乘法”，强化“结果运
用”。盟委政法委将研究分析的问题转化为
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和制度举措，让

“调与研”紧密结合，力戒形式主义，让“问题
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

在调研整改上做“除法”，破除“疑难杂
症”。对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帮助基层立
行立改、马上就办；对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
明确时限、合力而为、督促跟进，推动各项问
题“销号清零”“清仓见底”。

“整改不错，要继续保持！”日前，盟委政
法委政治督察组对科右前旗委政法委领导
班子及成员开展政治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及
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整改“回头看”工作，既紧
盯老问题，看“旧病”是否痊愈，也注重发现
新问题，看是否感染新“病灶”。

下一步，盟委政法委将探索建立调查研
究“常态长效”工作机制，对调研发现的问题
定期进行“回头看”，确保调研持续用力、久
久为功，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政法工作实
际成效。 （邹吉星 任相龙）

突出问题导向 坚持唯实求真 加强成果转化

兴安盟委政法委：调查研究“小题大做”

检察官走进企业开展普法宣传检察官走进企业开展普法宣传。。 蒿浩蒿浩 摄摄


